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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性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受让人增持，均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不会导致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治理结构发生变化

2017年12月29日，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晶方科技” ）收到股东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以下简称“EIPAT” ）通知，EIPAT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基金”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EIPAT向大基金转让

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21,677,7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32%。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EIPAT与大基金于2017年12月29日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EIPAT将其

所持公司21,677,753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32%），转让予受让方大基

金。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持股数量及比例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EIPAT 57,160,964 24.56 33,890,269 14.56

大基金 0 0 21,677,753 9.32

注： 在本协议签署日，EIPAT已于2017年12月2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1,592,94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8%），减

持价格为31.38元/股。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EIPAT

企业名称：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成立日期：1992年12月22日

注册地址：Manhat� Technology� Park,� Bldg.4,� Jerusalem,� Israel

办公地址：Manhat� Technology� Park,� Bldg.4,� Jerusalem,� Israel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业务性质：投资

通讯地址：Manhat� Technology� Park,� Bldg.4,� Jerusalem,� Israel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Ventures� Co., � Ltd. � 24.011%、Neurone� VenturesⅡInvestment�

(Israel) � Ltd. � ＆ NeuroneⅡInvestment� GP. � Ltd., � 10.068%� 、FBR�

InfinityⅡVentures� (Israel),� L.P.� 9.294%、FBR� InfinityⅡVentures,� L.P.�

8.912% 、Infinity ⅡAnnex� Fund� (IE) � L.P. � 7.774% 、Gov� Financial�

Holdings� Ltd.� 6.722%、其他股东33.219%

（二）大基金

企业名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占甫

注册资本：9,87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440918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期限：2014年9月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注册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1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路1号中国职工之家C座21层

邮政编码：100045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财政部36.47%、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22.29%、中国烟草总公司11.14%、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1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5.06%、其他股东14.91%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年12月29日，EIPAT与大基金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 主要内容如

下：

（一）转让股份

EIPAT拟将其所持晶方科技21,677,753股股份 （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

的9.32%）转让给大基金。

（二）转让对价

双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对价以2017年12月28日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格

的90%为定价依据。 双方一致同意，每一股标的股份的对价为人民币31.38元，

标的股份转让对价为人民币680,247,889.14元，受让方以人民币支付（如果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受让方必须将转让对价支付至转让方的境外银行账户，则

由双方另行约定支付转让对价的币种）。

（三）转让对价支付

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供在中国境内开立的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相关监管机

构要求的可作为本次交易的收款账户， 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支付至转让方指

定账户。除非法律或者监管机构另有规定，如转让方指定中国境内银行账户作

为收款账户的，则自交割日后5个交易日内：

1、如在交割日前，根据中国与以色列国签署的税收协定及中国法律的规

定， 中国主管税务机关确认豁免转让方就本次交易在中国缴纳所得税并取得

经受让方认可的符合中国法律要求的税收豁免确认文件（以下简称“税收豁

免确认” ），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的90%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就剩余的转让

对价的10%， 在受让方用于代扣代缴转让方根据中国法律就本次交易所应承

担的除所得税外的其他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代缴的转让方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应缴纳的经手费以及在中登公司应缴纳的印花税和过户费）完

成，并取得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各项完税证明后，如有剩余，受让方应在取得

前述完税证明后5个交易日内将剩余款项支付给转让方。

2、如税收豁免确认未在交割日前获得，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的80%一次

性支付给转让方。就剩余的转让对价的20%，受让方用于代扣代缴转让方根据

中国法律就本次交易所应承担的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增值税、代

缴的转让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应缴纳的经手费以及在中登公司应缴纳的印花

税和过户费）完成，并取得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各项完税证明后，如有剩余，

受让方应在取得前述税收豁免确认及完税证明后5个交易日内将剩余款项支

付给转让方。

（四）协议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 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

四、股东减持计划进展情况

公司在收到EIPAT发来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后，于2017年11月29

日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2），于2017年11月3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

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7-043）。 EIPAT减持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EIPAT拟在2017年12月4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减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持有的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23,270,69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

（若此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数量进行相应处

理）。 减持方式为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协议转让的方式，其中减持方式采

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自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在任意连

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

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5%。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市场情况确

定。

2017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EIPAT发来的《股份减持进展/结果的告知

函》，

EIPAT于当日共计减持公司股份23,270,69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 其中以协议方式出让公司股份21,677,75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32%），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92,94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8%）。 上述减持完成后EIPAT持有公司股份33,890,269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14.56%）。

EIPAT本次以协议转让、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与其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五、交易的影响

大基金本次收购晶方科技的股份， 是为了发挥大基金在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的引导作用， 支持晶方科技成为全球领先的传感器先进封装与制造企

业， 进一步提升其技术创新与引领能力， 推动其产业化应用规模与产业链布

局，带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在传感器领域的创新升级与有效发展，同时为大基

金出资人创造良好投资回报。 上述股份转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六、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治理结构状况发生变化。 根据相

关规定，EIPAT、大基金将分别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EIPAT、大基金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披露。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将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且相关各方信息披露义务

履行完毕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申请办理。

七、风险提示

上述股份转让存在可能因违约或不可抗力等原因， 导致转让无法完成的

风险，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

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督促各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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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通过大宗交易购买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2017年12月29日，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晶方科技” ） 收到霍尔果斯智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智盈企业” ） 通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智盈企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购买了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情况

（一）购买主体：霍尔果斯智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霍尔果斯智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中心区1-13-1地块1号楼310-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04MA77Q9AU1Y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期限 2017年11月1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王蔚 （晶方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93.33%、 霍尔果斯睿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67%（普通合伙人）

2、霍尔果斯睿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中心区1-13-1地块1号楼310-4号

法定代表人 王蔚（晶方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

注册资本 2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04MA77Q7P06X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17年11月1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直接融资相关

的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王蔚（晶方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80%、段佳国（晶方科技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

（二）购买时间：2017年12月29日

（三）购买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买入公司

股票

（四）购买价格：31.38元/股

（五）本次购买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购买方式 购买时间 购买均价（元/股） 购买股份（股） 购买比例（%）

智盈企业 大宗交易 2017年12月29日 31.38 1,592,942 0.68

二、本次购买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购买前后，智盈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智盈企业 0 0 1,592,942 0.68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购买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智盈企业承诺，在购买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其一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2012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将督促智

盈企业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并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晶方科技

股票代码：603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18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18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晶方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本次协议转

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

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晶方科技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港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占甫

注册资本 9,87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440918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期限 2014年9月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项目投资及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注册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18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18室

邮政编码 100045

主要股东名称及持股比例

财政部36.47%、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22.29%、中国烟 草总公司11.14%、北京亦庄国

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1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5.06%、其他股东14.9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大基金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职务

王占甫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长

丁文武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总裁

路 军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韩敬文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张建勋 男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朱 敏 女 中国 北京 否 董事

戴敏敏 男 中国 上海 否 董事

冯鹏熙 男 中国 武汉 否 董事

林桂凤 女 中国 北京 否 监事会主席

孙晓东 男 中国 北京 否 监事

李瑞堂 男 中国 北京 否 监事

高洪旺 男 中国 北京 否 监事

任志安 男 中国 北京 否 职工监事

宋 颖 女 中国 北京 否 职工监事

张春生 男 中国 北京 否 副总裁

黄登山 男 中国 北京 否 副总裁

韦 俊 男 中国 北京 否 副总裁

彭红兵 男 中国 北京 否 副总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晶方科技外，大基金持有：

港交所上市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15.86%的股份；

港交所上市公司国微技术控股有限公司9.82%的股份；

上交所上市公司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11.30%的股份；

上交所上市公司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54%的股份；

上交所上市公司北京兆易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00%的股份；

上交所上市公司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65%的股份；

深交所上市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1.46%的股份；

深交所上市公司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50%的股份；

深交所上市公司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15.79%的股份；

深交所上市公司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7.50%的股份；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5.51%的股份。

除上述持股情况外，大基金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含5%）的情形。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大基金本次收购晶方科技的股份， 是为了发挥大基金在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的引导作用， 支持晶方科技成为全球领先的传感器先进封装与制造企

业， 进一步提升其技术创新与引领能力， 推动其产业化应用规模与产业链布

局，带动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在传感器领域的创新升级与有效发展，同时为大基

金出资人创造良好投资回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大基金未持有晶方科技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大基金

将持有晶方科技无限售流通股股份21,677,753股， 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

9.32%，为晶方科技持股5%以上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大基金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EIPAT持有的晶方科技无限售流通股股

份21,677,753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9.32%。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年12月29日，大基金与EIPAT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转让股份

EIPAT拟将其所持晶方科技21,677,753股股份 （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

的9.32%）转让给大基金。

（二）转让对价

双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对价以2017年12月28日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格

的90%为定价依据。 双方一致同意，每一股标的股份的对价为人民币31.38元，

标的股份转让对价为人民币680,247,889.14元，受让方以人民币支付（如果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受让方必须将转让对价支付至转让方的境外银行账户，则

由双方另行约定支付转让对价的币种）。

（三）转让对价支付

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供在中国境内开立的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相关监管机

构要求的可作为本次交易的收款账户， 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支付至转让方指

定账户。除非法律或者监管机构另有规定，如转让方指定中国境内银行账户作

为收款账户的，则自交割日后5个交易日内：

1、如在交割日前，根据中国与以色列国签署的税收协定及中国法律的规

定， 中国主管税务机关确认豁免转让方就本次交易在中国缴纳所得税并取得

经受让方认可的符合中国法律要求的税收豁免确认文件（以下简称“税收豁

免确认” ），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的90%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就剩余的转让

对价的10%， 在受让方用于代扣代缴转让方根据中国法律就本次交易所应承

担的除所得税外的其他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代缴的转让方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应缴纳的经手费以及在中登公司应缴纳的印花税和过户费）完

成，并取得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各项完税证明后，如有剩余，受让方应在取得

前述完税证明后5个交易日内将剩余款项支付给转让方。

2、如税收豁免确认未在交割日前获得，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的80%一次

性支付给转让方。就剩余的转让对价的20%，受让方用于代扣代缴转让方根据

中国法律就本次交易所应承担的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增值税、代

缴的转让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应缴纳的经手费以及在中登公司应缴纳的印花

税和过户费）完成，并取得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各项完税证明后，如有剩余，

受让方应在取得前述税收豁免确认及完税证明后5个交易日内将剩余款项支

付给转让方。

（四）协议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 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转让方合计持有晶方科技57,160,964股股份，占

晶方科技总股本24.56%， 其中转让方所持有的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48,

600,000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20.88%，占转让方所持晶方科技股份总数的

85.02%。 本次转让方拟向大基金转让其所持有的晶方科技21,677,753股股

份，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的9.32%，转让方将在本次拟转让股份交割前解除股

份质押，以保证交易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权利限制，满

足股份法定交割状态。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次权益变动的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大基金不

存在买卖晶方科技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将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且相关各方信息披露

义务履行完毕后向上交所、中登公司申请办理。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

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后，若进行增持或减持的，将

严格遵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占甫

2017年12月29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大基金与EIPAT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址，供投资者查阅：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汀兰巷29号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苏州市

股票简称 晶方科技 股票代码 603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

号52幢7层718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

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21,677,753股

变动比例： 9.3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此页无正文，为《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王占甫

签署日期：2017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005

证券简称：晶方科技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晶方科技

股票代码：603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住所：Manhat� Technology� Park,� Bldg.4,� Jerusalem,Israel

通讯地址：Manhat� Technology� Park,� Bldg.4,� Jerusalem,Israel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

露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晶方科技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无需获得政府部门的批准。本次协议转

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

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

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用词语释义

晶方科技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IPAT、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Engineering�and�IP�Advanced�Technologies�Ltd.

本报告书 指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Engineering�and�IP�Advanced�Technologies�Ltd.

成立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经营场所 Manhat�Technology�Park,�Bldg.4,�Jerusalem,Israel

办公地址 Manhat�Technology�Park,�Bldg.4,�Jerusalem,Israel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 52-004212-8

业务性质 投资

主要出资人 FBR�InfinityⅡVentures�(Israel),�L.P.等33家法人、自然人股东

通讯地址 Manhat�Technology�Park,�Bldg.4,�Jerusalem,�Israel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EIPAT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股份数额（股） 股份比例（%）

1 FBR�InfinityⅡVentures�(Israel),�L.P. 180,574,450 9.294

2 FBR�InfinityⅡVentures,�L.P. 173,143,230 8.912

3 InfinityⅡAnnex�Fund�(IE)�L.P. 151,030,445 7.774

4 FBR�InfinityⅡVentures�(ERISA),�L.P. 66,125,264 3.403

5 InfinityⅠAnnex�Fund,�L.P. 11,185,642 0.576

6 Israel�Infinity�Venture�Capital�Fund�(Delaware)�L.P. 3,649,093 0.188

7 Israel�Infinity�Venture�Capital�Fund�(Israel) 2,174,837 0.112

8 Israel�Infinity�Venture�Capital�Fund�(CaymanⅡ)�L.P. 834,797 0.043

9 Israel�Infinity�Venture�Capital�Fund�(CaymanⅠ)�L.P. 403,191 0.021

10 China-Singapore�Suzhou�Industrial�Park�Ventures�Co.,�Ltd. 466,492,161 24.011

11

Neurone� Ventures Ⅱ Investment� (Israel) � Ltd. � ＆ Neurone Ⅱ

Investment�GP.�Ltd.,

195,599,966 10.068

12 Gov�Financial�Holdings�Ltd. 130,607,334 6.722

13 Hua�Yuan�International 92,364,882 4.754

14 Insight�Capital�Ltd 64,935,483 3.342

15 Keppel�IHT�Inv.�Ltd. 63,969,802 3.293

16 Mr.�Joseph�Hackmey. 50,603,090 2.605

17 Shalom�Daskal 48,965,108 2.520

18 Ariel�Poppel 48,965,108 2.520

19 S.R.�Accord�holdings�Ltd 44,778,858 2.305

20 Vintage�Venture�Partners�Ⅲ (Cayman)�LP 32,168,539 1.656

21 Kfir�Capital�Group�LLC. 28,068,655 1.445

22 YAHEL�Foundation�in�Memory�of�Y.L.�Recanati�(Amuta) 28,000,000 1.441

23 Vintage�Venture�Partners�Ⅲ (Israel)�LP 12,759,587 0.657

24 Shlomo�Oren 9,793,022 0.504

25 China�Development�Industrial�Bank 6,396,981 0.329

26 Kobi�Spector 5,875,813 0.302

27

Madatech�– Israel’ s�National�Museum�of�Science, �Technology�＆

Space

5,282,614 0.272

28 Dan�Vilensky 4,896,511 0.252

29 Ampal-American�Israel�Corporation 3,339,456 0.172

30 Globes�Communications�Holdings 3,198,490 0.165

31 Clal�Electronic�Industries�Ltd. 3,011,823 0.155

32 Public 2,833,076 0.146

33 Technology�Fund�Pte.�Ltd. 834,864 0.04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EIPAT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职务

Ariel�Poppel 男 以色列 以色列 否 CEO

Amir�Gal-or 男 以色列 中国 中国 董事

Amiram�Dotan 男 以色列 以色列 否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晶方科技外，EIPAT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 （含

5%）的情形。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基于自身资金需求安排。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

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EIPAT持有晶方科技股份57,160,964股， 占晶方科技

总股本的24.56%。 本次权益变动后，EIPAT将持有晶方科技无限售流通股股

份33,890,269股， 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14.56%， 为晶方科技持股5%以上股

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EIPAT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出让其持有的晶方科技无限售流通股股份21,

677,753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9.32%；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减持1,592,942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0.68%。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年12月29日，EIPAT与大基金签署 《股份转让协议》， 主要内容如

下：

（一）转让股份

EIPAT拟将其所持晶方科技21,677,753股股份 （占晶方科技股份总数

的9.32%）转让给大基金。

（二）转让对价

双方同意标的股份转让对价以2017年12月28日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格

的90%为定价依据。 双方一致同意，每一股标的股份的对价为人民币31.38元，

标的股份转让对价为人民币680,247,889.14元，受让方以人民币支付（如果

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受让方必须将转让对价支付至转让方的境外银行账户，则

由双方另行约定支付转让对价的币种）。

（三）转让对价支付

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供在中国境内开立的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相关监管机

构要求的可作为本次交易的收款账户， 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支付至转让方指

定账户。除非法律或者监管机构另有规定，如转让方指定中国境内银行账户作

为收款账户的，则自交割日后5个交易日内：

1、如在交割日前，根据中国与以色列国签署的税收协定及中国法律的规

定， 中国主管税务机关确认豁免转让方就本次交易在中国缴纳所得税并取得

经受让方认可的符合中国法律要求的税收豁免确认文件（以下简称“税收豁

免确认” ），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的90%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 就剩余的转让

对价的10%， 在受让方用于代扣代缴转让方根据中国法律就本次交易所应承

担的除所得税外的其他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值税、代缴的转让方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应缴纳的经手费以及在中登公司应缴纳的印花税和过户费）完

成，并取得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各项完税证明后，如有剩余，受让方应在取得

前述完税证明后5个交易日内将剩余款项支付给转让方。

2、如税收豁免确认未在交割日前获得，受让方应将转让对价的80%一次

性支付给转让方。就剩余的转让对价的20%，受让方用于代扣代缴转让方根据

中国法律就本次交易所应承担的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所得税、增值税、代

缴的转让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应缴纳的经手费以及在中登公司应缴纳的印花

税和过户费）完成，并取得中国税务机关出具的各项完税证明后，如有剩余，

受让方应在取得前述税收豁免确认及完税证明后5个交易日内将剩余款项支

付给转让方。

（四）协议生效

《股份转让协议》 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1、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EIPAT持有晶方科技57,160,

964股股份，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24.56%；其中所持有的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数为48,600,000股，占晶方科技总股本的20.88%，占EIPAT所持晶方科技股

份总数的85.02%。 EIPAT将在本次转让股份交割前解除股份质押，以保证交

易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权利限制，满足股份法定交割状

态。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担保的情形， 也不存在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其

他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自本次权益变动的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EIPAT

不存在买卖晶方科技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将于股份转让协议生效且相关各方信息披露

义务履行完毕后向上交所、中登公司申请办理。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

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

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受让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后，若进行增持或减持的，将

严格遵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信息披露义务人：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法定代表人（签名）：

2017年12月29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EIPAT与大基金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全文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址，供投资者查阅：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汀兰巷29号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苏州市

股票简称 晶方科技 股票代码 603005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以色列耶路撒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

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57,160,964股

持股比例：24.56%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持股数量：33,890,269股

持股比例：14.56%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此页无正文，为《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之签章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Engineering� and� IP� Advanced�

Technologies� Ltd.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署日期：2017年12月29日


